	东莞市能源行业协会



关于转发广东省民政厅推动社会组织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系列指引宣传和实施的紧急通知

各会员单位：
     现将《广东省民政厅关于推动社会组织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系列指引宣传和实施的紧急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积极推广实施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等有关部门制定的工作指引，通过企业网站、海报、公众号、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宣传相关指引，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不漏一人、不留死角、不出问题，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特此通知。


                       东莞市能源行业协会
                               2020年2月2日


附件：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推动社会组织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系列指引宣传和实施的紧急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民政局、全省性社会组织：
   当前，广东迎来春节假期后人员返程高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态势，加强社会组织疫情防控工作，积极宣传和实施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等有关部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系列工作指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按照指引做好社会组织疫情防控工作。各行业社会组织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时了解我省疫情发展动态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带头按照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省卫生健康委、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指引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带头配合好各部门开展工作，带头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引导会员坚定信心、科学防控。
二、积极在广大会员企业中推广使用相关指引。充分发挥各行业社会组织的行业示范和引领作用，结合各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广泛发动和倡议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积极推广实施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等有关部门制定的工作指引，鼓励通过网站、海报、公众号、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宣传相关指引，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不漏一人、不留死角、不出问题，有效遏制疫情蔓延，为我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贡献。
三、严格落实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有关要求。为确保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近期省民政厅印发了《关于动员全省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广东省社会组织服务大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等文件，明确了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期间暂停人员集中性活动、推行网上办理业务、依法开展募捐活动、做好自身防疫等要求，要结合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等有关部门的系列工作指引一并执行。
各地民政部门要及时将以上要求传达到各级社会组织，可结合各地相关部门要求一并落实。
 
附件:各行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目录（第一期）
 
广东省民政厅
                             2020年2月2日
 















附件:

各行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目录（第一期）
 
	序号
	工作指引文件

	1
	广东省用人单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引（试行）（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1484.html

	2
	企事业等集体单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786.html）

	3
	外来务工人员返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694.html）

	4
	外来务工人员较集中的企业（工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689.html）

	5
	工作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690.html）

	6
	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781.html）

	7
	公众通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691.html）

	8
	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787.html）

	9
	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第一版）

	10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第一版）

	11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领域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12
	大专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及初高级中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785.html）

	13
	小学及托幼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784.html）

	14
	餐饮服务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695.html）

	15
	畜禽养殖、运输、屠宰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788.html）

	16
	个人防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696.html）

	17
	疾病流行地区居住旅行史人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http://wsjkw.gd.gov.cn/xxgzbdfk/content/post_2880692.html）

	备注：上述工作指引可在省卫生健康委官网、省民政厅官网、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官网查询。




